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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年修订）》第 9.3.5 条“上市公

司股票因第 9.3.2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情形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的，公司应当在其股票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当年的会计年度结束后 1 个月内，

发布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并在披露该年年度报告前至少再发布

2次风险提示公告”的规定，本次公告为第五次风险提示公告，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于 2022年 1月 2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了

《2021 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本次业绩预告会计师事务所未出具相关预审计情

况的专项说明，公司 2021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目前年

审会计师正在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假设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

商业实质的收入后营业收入不足 1亿元，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 

 

一、关于公司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及其他风险警示的情况 

1、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2020年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

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为负值，且专项扣除后的营业收入低于 1亿元，触

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第 13.3.2条的规定的“财务

类退市风险警示”情形。 

2、公司 2018 年、2019 年、2020 年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

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 2020 年审计报告被出具了“续经营能力仍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的带强调事项段无保留意见，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

年修订）》13.9.1条规定的“其他风险警示”情形。 



3、由于公司同时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13.3.2

条和第 13.9.1 条的有关规定，按照第 13.1.4 条，公司股票在 2020 年年度报告

披露后被上海证券交易所实施了“退市风险警示”处理。 

 

二、公司可能触及的财务类终止上市情形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3.11 条的规定，

“上市公司股票因第 9.3.2条规定情形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后，公司出现下列情

形之一的，本所决定终止其股票上市： 

（一）公司披露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会计报告存在第 9.3.2条

第一款第（一）项至第（三）项规定的任一情形或财务会计报告被出具保留意见

审计报告； 

（二）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披露最近一年年度报告； 

（三）公司未在第 9.3.6条第一款规定的期限内向本所申请撤销退市风险警

示； 

（四）半数以上董事无法保证公司所披露最近一年年度报告的真实性、准确

性和完整性，且未在法定期限内改正； 

（五）公司撤销退市风险警示申请未被本所同意。 

公司因追溯重述或者第 9.3.2条第一款第（四）项规定情形导致相关财务指

标触及第 9.3.2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二）项规定情形，股票被实施退市风

险警示的，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指前述财务指标所属会计年度的下一个会计年度。 

公司未按第 9.3.2 条第二款规定在营业收入中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

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的，本所可以要求公司扣除，并按照扣除后营业收

入金额决定是否对公司股票实施终止上市。” 

若公司 2021年度出现上述情形之一，公司股票将被终止上市。 

 

三、其他事项说明 

1、公司已于 2022 年 1 月 2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了《2021年年度业绩预亏公告》（公告编号 2022-002）及《关于股票可能被

终止上市的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2-003），并分别于 2022年 3月 31日、



2022 年 4 月 20 日、2022 年 4 月 23 日披露了《关于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二

次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2-015）、《关于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三次

风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关于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的第四次风

险提示公告》（公告编号：2022-025）。 

本次业绩预告会计师事务所未出具相关预审计情况的专项说明，公司 2021

年度营业收入扣除该事项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目前年审会计师正在积极开展相关

工作，假设扣除与主营业务无关的业务收入和不具备商业实质的收入后营业收入

不足 1亿元，公司股票可能被终止上市。上述不确定性，公司在业绩预告公告中

已进行了充分的风险提示，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22 日收到永拓会计师事务所《无法在 2022 年 4 月

30 日前出具 2021 年度审计报告的函》，函件称现因国内疫情的出行限制及审计

工作的时间安排，预计无法在 2022年 4月 30 日前完成全部审计工作并出具审计

报告。目前公司所在地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加剧且管控措施持续升级的影响，部分

区域处于封控管理状态，因此公司及审计机构工作人员的出行、正常回函等程序

工作受到限制，这给公司 2021 年度审计工作造成了一定客观障碍。对此公司高

度重视，正在积极协调审计机构及相关部门努力克服困难，全力推进审计工作进

展，公司将尽最大努力按期披露《2021 年年度报告》。如公司未在 2022 年 4 月

30日前披露 2021年年度报告，公司将触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2

年修订）》第 9.3.11 条规定的财务类终止上市情形，公司股票将于法定期间届满

的次一交易日起停牌，并可能被终止上市，上海证券交易所将在十五个交易日内，

作出是否终止公司股票上市的决定。 

3、目前公司正在积极推进 2021 年度报告的编制和审计工作，公司 2021 年

年度报告预约披露时间为 2022年 4月 30日，最终财务数据以公司正式披露的经

审计后的《2021年年度报告》为准。 

4、不论公司是否终止上市，公司都将全力维护好日常生产经营管理工作，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的后续经营情况须以公司正式披露的公告内容为

准，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及《中

国证券报》，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投资



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湖北武昌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四月二十五日 


